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15版
審查認定申請表
適用於116學年度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115 學年度（含）以前取得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資格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 自領　□ 郵寄(加附掛號44元回郵信封一個)       第   次送件

	系 所
	
	開始修讀教程年度
	

	學 號
	
	聯絡方式
	手機:

	姓 名
	
	
	E-mail:

	身份別
	□本校在校生 □本校畢業生 □外校生

	申 請 事 由
	· 正在修讀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部分認證）
· 業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第一科）
· 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加科）
· 已持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現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加階段）

擬申請 專門課程認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敬請  物理  學系惠予辦理。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部分認證
	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第一科
	1.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2.服務學習卡 3.身分證正面影本4..研究生以大學學歷報考中等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本校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雙主修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須學系審核完畢再檢附)」

	
	加科
	1.畢業證書影本 2.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3.身分證正面影本 
4.合格教師證書影本※請同步至本處檢定與實習組申請「加階段/加科登記」，以取得教師證。 

	
	加階段
	1.畢業證書影本 2.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3.身分證正面影本4.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5.服務學習卡 7.研究生以大學學歷報考中等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本校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雙主修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須學系審核完畢再檢附)」
※請同步至本處檢定與實習組申請「加階段/加科登記」，以取得教師證。

	繳費
	部分認證
	第一科
	加科
	加階段
	出納組簽章：


	
	□ 300元審查費
	□ 300元審查費
	□ 300元審查費
□ 100元證書費
	□ 300元審查費
□ 200元證書費
	

	知識衰退期（10年）條款之例外

（須檢附相關文件）
	□所修習之科目皆未超過10年     □所修習之部分科目已超過10年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附相關文件，經審核通過者，得不受10年之限制。

□申請時向前推算連續三年任教於相關學科領域或具備相關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申請時已取得該任教學科領域相關之較高學位，並具二年以上任教於相關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申請時向前推算具六年相關任教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者。

	認 定 系 所
審 核 結 果
	※該生已符合本校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之認定：
領域核心課程：　　學分；領域內跨科課程：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　　學分；共計：　　學分。
※該生不符合本校規定，原因：□1.學分不足    學分  □2.其他：                

承辦人核章：　　　　　　　　　系所主任核章：　　　　　　　　　　年　　月　　日

	專門科目認證

他校修習學分

五分之四限制
	他校修習之專門科目學分及格者，經系所審核通過□已超過□未超過該類科要求總學分數之五分之四。　　　　　　　　　　　　　　　　　　　　　　

本次送審實得：領域核心課程：　　學分；領域內跨科課程：　　學分；物理專長課程：　　學分；共計：　　學分。
　　　　　　　　　　　　　　　　　　　　　　　　　學生簽章：                     

	證書製作審核
	加科
	核發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師培中專字第                    號證書
	簽收證書：

年   月   日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專門課程審查認定申請表
經教育部核定專門課程文號：中華民國115年3月5日臺教師(二)字第1150004409號函同意備查

	姓名
	
	學號
	

	教育部核定課程科目及學分欄(核定科目，請勿修改)
	學分認定欄(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
	審核欄

系所認定簽章
(由審核人員填寫)

	類別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
	學年度
	學期
	已修習
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領域核心課程-探究與實作】最低需修習學分數4學分

	必修
	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專題
	2
	
	
	
	
	
	擬認定　　學分

	
	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
	2
	
	
	
	
	
	擬認定　　學分

	【領域內跨科課程-化學專長科目/生物專長科目/地球科學專長科目】最低需修習學分數8學分

	必修
	普通化學及普通化學實驗
	4
	
	
	
	
	
	擬認定　　學分

	
	生物學及生物學實驗
	4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地球科學概論(含實習)
	4
	
	
	
	
	
	擬認定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普通物理學】最低需修習學分數6學分

	必修
	普通物理學
	6
	
	
	
	
	
	擬認定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古典物理學】最低需修習學分數9學分

	必修
	力學(一)   
	3
	
	
	
	
	
	擬認定　　學分

	
	近代光學
	3
	
	
	
	
	
	擬認定　　學分

	
	電磁學
	3
	
	
	
	
	
	擬認定　　學分

	
	熱物理學
	3
	
	
	
	
	
	擬認定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近代物理學】最低需修習學分數6學分

	必修
	近代物理學
	6
	
	
	
	
	
	擬認定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物理學之探究與實作 ▲實習課程】最低需修習學分數6學分 

	必修
	普通物理學實驗    ▲實習課程
	2
	
	
	
	
	
	擬認定　　學分

	
	實驗物理(一)         ▲實習課程
	3
	
	
	
	
	
	擬認定　　學分

	
	實驗物理(二)  ▲實習課程
	3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實驗物理(三) ▲實習課程
	3
	
	
	
	
	
	擬認定　　學分

	
	專題研究(一)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專題研究(二)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專題研究(三)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專題研究(四)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電子物理實驗(一)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電子物理實驗(二)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固態物理實驗(一)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固態物理實驗(二) ▲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Ｘ光實驗▲實習課程
	1
	
	
	
	
	
	擬認定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跨學科、跨領域物理學】最低需修習學分數6學分

	選修
	應用數學(一)
	3
	
	
	
	
	
	擬認定　　學分

	
	應用數學(二)
	3
	
	
	
	
	
	擬認定　　學分

	
	物理數學(一)
	3
	
	
	
	
	
	擬認定　　學分

	
	物理數學(二) 
	3
	
	
	
	
	
	擬認定　　學分

	
	計算物理學(一)
	3
	
	
	
	
	
	擬認定　　學分

	
	計算物理學(二)
	3
	
	
	
	
	
	擬認定　　學分

	
	電子計算機概論
	3
	
	
	
	
	
	擬認定　　學分

	
	程式語言
	3
	
	
	
	
	
	擬認定　　學分

	
	電子學
	3
	
	
	
	
	
	擬認定　　學分

	
	進階電子學
	3
	
	
	
	
	
	擬認定　　學分

	
	應用電子學
	3
	
	
	
	
	
	擬認定　　學分

	
	材料科學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天文學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宇宙學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物理專長課程-新興科技物理學】最低需修習學分數2學分

	選修
	奈米物理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雷射物理概論
	3
	
	
	
	
	
	擬認定　　學分

	
	拓樸絕緣體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當代主題物理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自旋電子學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新穎材料物理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量子人工智慧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高能物理概論
	3
	
	
	
	
	
	擬認定　　學分

	
	書報討論(一)
	1
	
	
	
	
	
	擬認定　　學分

	
	書報討論(二)
	1
	
	
	
	
	
	擬認定　　學分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
1.本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47學分(含)，其中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4學分，領域內跨科課程最低學分數8學分，物理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35學分 (含必修至少23學分)。
3.物理專長課程中「物理學之探究與實作」類別最低學分數至少6學分，其中必修至少2學分。
4.每門科目僅可擇一類別/領域認定，不可重複認定。
5.適用於116學年度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115學年度（含）以前取得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資格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附註：

一、請勿自行修改認證科目。

二、請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及相關規定辦理。

（一）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應列入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不得列為專門課程科目，且應依師資生擬登記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分別授課。 

（二）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三）專門科目中不含各科目或各科別相關教材教法科目，亦不包含普通科目或通識課程。

三、修習科目名稱與報教育部課程名稱不符者，請於審核欄加註採認。

四、加科及加階段者，提列二所以上大學相關學歷或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之科目及學分，應於「學分認定欄」詳填；除註明提列科目名稱外併同註明修習學校名稱。

五、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物理學系制訂、審核。


